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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是理性存在者，在心灵指导下生存，心是本原，能够主导人的活动，是自己行为的原因即自由

因。 这便是自己做主的积极自由。 然而自己做主的自然心或选择性意志并不可靠，它需要接受超越之理或普遍

法则的形式约束。 通过这种普遍性法则如理的约束，自然心灵获得了普遍性超越。 自然心灵对普遍法则如理的

选择与接受最终依赖于个体自身的自主性所主导的纯粹意志活动。 这种纯粹意志活动排除了人的自然情感与

经验的影响，超越于经验，因此是超越。 自由即超越。 它表现为两个维度，即对普遍之理的遵循而成为普遍性超

越，以及对个体自主性的呈现展现了个体性超越。 在普遍性超越与个体性超越中，自由与道德得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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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一个日常语言，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便是自由。 它同时也是一个专门术语，是许多

哲学传统如西方哲学传统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从当前中国观念建设的角度来看，对自由概念的关

注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与理论价值，而且具备鲜明而直接的现实意义。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 哲学界

对此有过许多探讨，如冯友兰认为“西洋道德哲学中所谓意志自由，即中国道学家所谓自作主宰”，〔１〕

牟宗三认为“个体性代表自由” 〔２〕等。 这些成果虽然揭示了某些道理，但终究有遗失。 如冯友兰显然

误解了“自作主宰”之意，其实际是指人体之心作主宰，而非说个体之心作主宰；牟宗三虽然提到了自

由与个体性的关系，但误将“个体性”理解为“个性”，〔３〕 从而忽视了个体主体性。 邓晓芒教授将自由

分为自在、自为以及自在自为三部分，〔４〕却忽略了对普遍存在与个体存在的区分。 本文将以德国古典

哲学为依据，试图用超越性描述自由内涵，认为自由是超越性行为；它产生于心灵，而自然之心

（“我”）的活动并不可靠，需要接受超越法则（“理”）的规定，对超越法则的选择又依赖于个体之心

（自我）的抉择，普遍法则和个体自主性分别从两个方向协作完成了对自然生存的超越，通过对普遍性

法则的遵循，私意的我转变为合乎秩序的道德人，通过个体的自主选择，群体中的行为人实现了自我、
获得了自由。 在普遍性超越与个体性超越中，我不仅是道德人，而且是自由人，自由即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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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灵做主与自因

人是理性存在者，其行为本原是能够思维的心灵，心是生存之本，也是实践之本。 孔子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５〕积极有为的仁以善心为本。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

也。” 〔６〕四端之心是仁义之行的本原。 荀子曰：“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 诚心行义则理，
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７〕由心进而成形、产生变化。 人心是人一切行为（“形”）的基础，也是人类行为

的动力源。 这种动力源，中国传统哲学又称之为主宰。 荀子将心视为“天君”：“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
是之谓天君。” 〔８〕心是天君，主导人的感官活动。 荀子甚至敏锐地指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

也，出令而无所受令。” 〔９〕心能够自己做主，包括自主停止活动等。 这种能够自己做主的心灵类似于现

代人所说的意志。 二程曰：“于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 〔１０〕心是人类行为的主宰。 朱熹曰：“心是主宰

于身者。” 〔１１〕行为即身体的活动，而身体又接受心灵的主导。 王阳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

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１２〕气质心灵是身体活动的主宰者，主导了人的视听言动

等活动。
西方哲学也同样认为心灵主导人类行为。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总是为了攫取他们认为的善而行

为。” 〔１３〕人的行为总是为了获取某种被自己认为是好或善的东西。 比如，“所有的技艺和探讨，以及所

有的行为与理性选择，皆指向某种善。 因此善可以被视为所有事物的目标。” 〔１４〕 善的事物是行为的目

的，引导着人们如此行为。 而善尤其是“明显的善” 〔１５〕的确立立足于心灵：“这些对象并非天生属于意

愿的对象，而是那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看起来如此的对象。 不同的人不仅意愿对象不同，而且也许会

相反。” 〔１６〕“明显的善”的观念产生于人心灵的“意愿”：“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意愿的对象便是其意愿

的真实对象，但是对于坏人来说，它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物。” 〔１７〕“明显的善”的观念产生于心灵，尤其是

欲望和理智。 其中，欲望是直接作用者，理智是间接作用者。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的理智选择的目的

便是趋善避恶。 ……因此，我们理性地选择那些自己所知道的善的东西。” 〔１８〕我们的理智帮助我们科

学地、有效地选择善者。 理智可以为我们欲望的满足提供更深层次的计算依据。 如果说欲望是直接

的动力，那么，理智便是这个动力的延伸，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种包含欲望与理智的主宰之心，近代哲学家称之为意志。 康德说：“另一种人类专属并由此而

区别于野兽的官能便是意志。 借助于这种内在动力的意志，人类放弃那些最不适合于自己的，转而选

择那些最喜欢的东西。” 〔１９〕理性人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确定自己的选择对象，并进而发动自己的行为。
这种作出选择的主体便是意志。 康德说：“而意志则是通过规则范畴来决定自己的因果关系的动

力。” 〔２０〕意志是人类主动性行为的驱动者，或曰第一推动力。 这种第一推动力及其活动构成了现象世

界因果关系中的自由因。 康德说：“因果性必须由某种发生的事情得到承认，即它的原因不是由某种

先前的、别的原因来决定。 也就是说，有一个自发的原因，这个原因引发了一系列遵循自然律的现象，
从而表现为超越性自由。 这种超越性自由如果缺席，那么在自然进程中，现象序列原因便永无止

境。” 〔２１〕如果我们承认事物的存在必然有一个原因，那么这种追问便会陷入无限。 因此，我们必须对

这种系列进行截断，终止因果系列。 唯一的办法便是确定一个自发存在为原因。 这个自发者既是因

果关系中的原因，又是一个无原因的存在。 这种自发的原因所参与的活动便是自由。 自由即意志自

己是自己活动的原因。 这便是自由的第一种内涵，即自由是自己做主、自己发动的活动的性质。 自己

做主即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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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或意志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即我们的一切有意的行为产生于我们的意志或心灵。 自然状态

下，人的意志与欲望没有区别，成为人类自然生存的发动机，即人们总是在欲望或意志的驱使下生存。
这便是心本论或唯心论。 心本论揭示了自由的第一个性质，即自由乃是理性人类自己心灵做主而产

生的活动，其中，自己的心灵便是自己活动的因。 “自由，在我看来，指自己发动某种状态的力量，……
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个原因，这是一个普遍规则，且为所有经验的可能发生提供条件。” 〔２２〕 自由即

自己是自己活动的原因。 这种自因也是自发：“理性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发概念，这个概念开始自己

的行动，而无需按照因果法则由一个先在的原因决定。” 〔２３〕 自发性表明自己是行为的决定者，也是行

为的原因。 这便是自由的第一种内涵即积极自由，或者说，这便是积极自由的内涵之一：自由即我意

愿做什么。

二、消极自由与自然心灵的规范

我意愿做什么分为两类，即自然的意愿和自由的意愿。 自然的意愿即人类基于自身的自然本性

而产生的欲求，等同于欲望，欲即心动。 在自然状态下，心灵所主导的活动并不可靠。 荀子曰：“凡人

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

之所同也。” 〔２４〕人生而有自然之欲，欲求是人的自然本性活动。 它或许可以让人成为圣人，也可能将

人带向邪恶而成为桀纣之类。 因此，自然人心的活动即欲并不可靠。 这便是理学家们的结论。 二程

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 〔２５〕人心能够产生私欲，因此是不可靠的。 如，“欲生恶死，人心也；惟义

所在，道心也。 权轻重却又是义。” 〔２６〕好生而恶死是自然的本能。 人心所主导的行为乃是自然行为。
朱熹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
岂能无！ 但为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 故圣人以为此人心，有知觉嗜欲，然无所主宰，则流而忘

反，不可据以为安，故曰危。” 〔２７〕人心是一种反应，这种自然人心的活动表现为人欲，并不可靠，故而危

险。 王阳明曰：“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既谓之有，则亦不可谓

无偏倚。” 〔２８〕人天生有名利之心。 这种名利之心便是私心，产生私欲。 这种未经工夫处理的人心的活

动是自然的，并不可靠。
在西方伦理学看来，欲望活动主要关联着自然的感性快乐，即“每一个仅仅欲求自己认可的善

者”。〔２９〕善良与否在于自己的心灵活动，尤其是自然禀赋的感性需求。 对于这种自然禀赋活动，亚里

士多德指出：“行为常常因为其自身得到善与恶的分别，其中，一些值得人们选择，另一些则需要被躲

避。 还有一些皆不这样。 快乐也是如此，即所有的行为都有自己的快乐。 那些适合于德性行为的快

乐便是善的，反之为恶的，因为对高贵事物的追求得到了赞誉，对不雅事物的追求遭到了谴责。” 〔３０〕 欲

望的活动关联着相对的快乐感受，即欲望是人的自然反应，能够带来感性愉悦的东西，常常被理解为

善者并因此而成为欲望的对象。 这种欲求活动缺乏确定性，可能会因为时间、本性等的差异而发生变

化，此时是善良的，彼时可能变成邪恶的。 自然的欲望活动并不可靠。 亚里士多德指出：“欲求和儿童

尤其归属于这一范畴，因为儿童依据自己的欲求而生存，在他们身上尤其能够发现他们仅仅欲求那些

令人愉快的东西。 这样，如果没有主宰者管理它，它会失去掌控。 因为一个非理性者对快乐的欲求是

不知足的、肆意的，这种欲望的活动将强化自己天生的倾向。” 〔３１〕 欲求如同儿童一般，缺少合适的判断

力，其活动常常是肆意的、不可靠的。 “一个人既可能以正确的方式欲求少量的荣誉，也同样可以以过

多或过少的方式这样做。” 〔３２〕欲求可能合适，也可能过度。 自然欲求并不可靠。
康德将意志分为两类，其中的“选择性意志，臣服于慈善情感（虽然并非被其所决定，因而也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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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暗示了一种出自于主体的希望。 这种希望常常与纯粹客观决定性原理相悖”。〔３３〕 “选择性意

志”乃是一种自然禀赋，受到人自然情感的影响，其活动常常不符合道德法则，因此是不可靠的，即“选
择性意志被正确地设想为一种不能制定同时也是客观的行为准则的能力”。〔３４〕 自然的选择性意志并

不能制定可靠的行为准则。 它“站在形式的超越原理和质料的经验动机之间，如同站在两条道路之

间，它必须被某个东西所决定。 当一个行为出于义务时，质料原理被从中抽出，它必须被意愿的形式

化原理所决定”。〔３５〕这种两可的自然意志需要被进一步决定。 或者说，康德并不相信人的自然意志。
康德说：“产生于自然的意志的能或不能、采用或不采用道德律而成为其准则，便叫做好心或坏

心。” 〔３６〕人天生的意志可能是好心，也可能是坏心，与自然的欲望没有本质区别。 此时的人便与自然

物没有区别。 这时的意志自主主要依赖于人的欲望，表现为自然的感性需求。 对感性目标的追求其

实是将外在的感性对象内化为自身的意志内容，从而引导人的意志活动。 在这种活动中，人的意志很

容易成为外在对象的奴隶，即人只能听从外在对象的安排。 康德说：“至于对象借助于偏好来决定意

志，从而表现为私人幸福原理，或者是借助于理性指向我们可能意愿的对象，正如完美原理的要求，在
二者情形下，意志均从未以行为的观念的形式直接地决定自己，而是受到了可预期的行为效果的影

响。 我应该做什么，因为我希望什么别的东西。 在这里，一定存在着另外一个法则作用于主体之我，
我不仅必然意愿别的东西，而且这个法则再次要求我由一个命令来约束自己的准则。” 〔３７〕 表面看来，
在这些行为中意志依然做主。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的意志仅仅停留在自然意志阶段、等同于欲望的

话，意志活动便不仅是感性的，而且还是他律的，即它非但没有自主地主导自己的行为和命运，而且完

全听从于某种自然的、外在的力量。 此时的意志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黑格尔认为自然的意志通

常被“冲动、欲望和偏好等所决定”，〔３８〕 或者说，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意志活动和欲望等自然本能活动

一样，无法确保其正当性。 自然心灵及其活动并不可靠，需要被约束和规范。
这种能够规范自然人心活动的实体，传统理学家称之为“理”。 二程曰：“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

也。 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显，必有所以然者。” 〔３９〕理是某类事情发生的所以然者，是存在的依据，
“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４０〕 火热之性、水寒之性以及君臣父子的本质

性关系等，皆是理。 理从本质上规定了火的热性、水的寒性以及人伦行为原理。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

所以然之理。 朱熹曰：“格物穷理，有一物便有一理。 穷得到后，遇事触物皆撞着这道理：事君便遇忠，
事亲便遇孝，居处便恭，执事便敬，与人便忠，以至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 〔４１〕理是某类事情

发生的基本原理，决定了此事的性质，合理的便是正当的，无理者便是非法者。 这种所以然之理必然

关联了其间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因果必然性。 朱熹曰：“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

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 其所以然者，理也。” 〔４２〕所以然之理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容已”）的客

观必然性，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４３〕自然知孝即必然行孝，孝行

是必然的。 王夫之曰：“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非若异端孤守一己之

微明，离理气以为道德。” 〔４４〕理是如此行为的必然性。 假如我们“从一个规范行为的事实推理出另一

个规范行为的事实”，〔４５〕那么，这种必然的关联便是法则。 理即法则。 对理的遵循便是对事情发生的

必然性或法则的依从，或者说，只有符合必然法则的活动才是合理的行为。 这种必然之理，在理学家

们看来，没有形体：“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 〔４６〕 理无形体可见，是看不见的。 “至微者理，至著者

象。” 〔４７〕理是不可见识的实体，不可认知、不可言说。 朱熹称其为“形而上者”：“理未尝离乎气。 然理

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 自形而上下言。 岂无先后！ 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 〔４８〕理是超越于人类感

性经验的形而上者，对应于气质的形而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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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气质之心与形而上之理相结合，让自然心灵的活动获得了合理性。 朱熹曰：“学者工夫只

求一个是。 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 从其是则为善，徇其非则为恶。 事亲须是孝，不然，则非

事亲之道；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 凡事皆用审个是非，择其是而行之。” 〔４９〕 学者只是追求

一个合理（“是”），其标准便是理，符合理者便是“是”，反之便是“非”，如忠孝便是“是”，因为其中含

“理”。 一旦心理合一，自然人心便转换为含理的“道心”：“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发

出来底。” 〔５０〕道心是悟得道理之心，也是正确行为的本原。 从人心向道心的转变彻底改变了生存的性

质。 朱熹曰：“‘诚意是人鬼关！’诚得来是人，诚不得是鬼。” 〔５１〕 “诚意”便是心理合一。 当超越之理与

气质之心相遇后，人便从自然存在转变为符合人类本性的人，其行为也从自然生存转变为含“理”的存

在，比如“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５２〕 理便是让某种行为获得合法性的东西。 有了此理，
此行为便是合理的，反之便是不合理的。 这便是超越之理的存在意义，即它让自然的、不可确定的活

动转变为符合“理”的正当行为，自然的活动转变为合理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存获得了

升华，这种升华，哲学上来说便是一种超越。

三、普遍之理与超越

自然人心在超越之理的约束与规范下，产生了合理的行为。 这种行为虽然依然由人心所发动、属
于心的活动，但是，这个发动之心却听从了理的安排，理最终主宰了人心的活动。 传统的心本论转变

为理本论。 理本论是对自然的、气质主体的主导性的削弱、淡化或虚无。 这种虚无化便是消极自由的

特征。 消极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脱离自然情感与偏好的影响。 康德说：“他希望摆脱这些

成为自己负担的偏好。 通过这些，他在思想上证明了自己的意志，即从感受性的刺激转向与自己欲望

完全不同的事情的秩序。” 〔５３〕偏好是基于情感因素而产生的自然活动。 自由即排除这些感性的经验

因素的干扰，从而成为纯粹的理性行为。 另一方面，消极自由排除了现实利益。 康德说：“利益让理性

成为实践的，即它是一个决定意志的原因。 因此，我们说人是理性存在者，意思是，他们在某个事情

中，关切了利益。” 〔５４〕现实中，我们的意志常常接受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作出决定，即我们的准则不仅立

足于我们的偏好，而且关乎我们的利益。 自由便是为了摆脱这些经验因素。 康德说：“所有的经验因

素不仅不能有助于道德原理，而且可能会对道德纯洁性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绝对善良意志的合适的、
不可估量的价值主要包含于此，即行为原理脱离了来源于经验的偶然基础的全部影响。” 〔５５〕 自由意志

不仅脱离了人的自然偏好，而且摆脱了经验因素。 这样的意志便是纯粹意志：不掺杂任何情感与经验

因素的意志。 这种摆脱情感与利益因素的行为最终表现为对法则的遵循，即我们不是出于情感的喜

好，也不是出于利益的追求，而是仅仅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产生某种活动。 其中的法则约束了我们的

情感倾向、规范了我们的利益追求，自然人心听从绝对之理，最终产生合理行为。 这种对情感与利益

的约束与虚化，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便是超越。
“超越”一词在中国思想史上存在已久。 从现有文献来看，“超越”一词最早可能出现于佛经中。

唐玄奘译《俱舍论》曰：“又《契经》说无色有情，一切色想，皆超越故。 若无色界实有色者，定应彼色自

相可知，如何可言超色想等。” 〔５６〕色想界是现实世界，无色无想界则属于非现实世界。 超越色想界进

入无色无想界，便是对生死现实的超越。 这种超越，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具有转折性。 朱熹曰：“下学

是低心下意做。 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达。” 〔５７〕超越即“上达”，“上达”即气质心与绝对理的合一，通过

这种合一，气质心及其活动便发生了革命性转折。 心理合一便是超越。 方以智曰：“出世者泯也，入世

者存也，超越二者统矣。” 〔５８〕 出世是虚无，入世是存有，有无合体的存在，超越了单纯的虚无或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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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泯或存都是片面的，只有泯灭各自的片面，才是真正的超越。 如果说理学家的超越偏重于形而

下之气与形而上之理的贯通，从而超越于气质活动的自然性，那么，具有佛学底色的方以智的超越更

关注认识中片面性的克服与超越。 超越关联了自然存在（气）与道德存在（理），或经验存在（存）与超

验存在（泯）。
罗伯特·亚当斯（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Ａｄａｍｓ）解释说：“广义来说，超越指越过其他事物的属性（事实上，这

也常常作形象理解）。 在哲学上，这一存在属性常常以某种方式存在于高一级的秩序中。 例如上帝这

类的存在，便被视为超越的，即它不仅超级，而且从其完备性的角度来看，它的存在对于别的事物来

说，具备无与伦比的级别。” 〔５９〕对于具体成员来说，其所归属的属已经超越了自身的限度，比如我是具

体的个体，而人不仅是具体个体的属，而且完全超越了现实中的某个人的经验、立场或视域等。 这便

是超越的存在论内涵。 从认识的角度来看，康德说：“我将把那些……超越于这些限度的原理叫做超

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原理。 ……我们所提出的纯粹理智原理，必须是经验的，而不能够被当作超越性使

用，即它们不适用于经验领域之外的事物。 能够消除这些限度，让我们合法地逾越它们的原理便是超

越原理。” 〔６０〕经验即主观经验能够知晓的内容的性质便是经验存在，超越便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存在

性质。 如果我们将经验存在视为一方，那么，超越的尽头便是形而上存在，其中，超越沟通了形而上者

与经验世界。 因此，我们常常用超越存在来指称“那些主体视域之外的东西如物自身等”。〔６１〕 这种经

验所无法把握的存在便是“超越的”存在。 当我用人性来定义自身时，我这个具体的、经验的角色便瞬

间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反从世界的角度思考自己，即“超越意味着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自己”。〔６２〕我不

仅是某个现实中的人，而且还是某种超越了现实的我的存在体。 在这种观念中，现实中的我被我的属

超越了，或者说，人们用某个属来超越了自身的现实性。 超越是形而上者与经验存在之间的关联方

式。
我们通过超越将自然的或经验的存在与道德的或超越的存在关联起来。 通过这种关联，自然法

则或超越天理的出场，彻底改变了人类自然心灵所主导的活动的性质，自然的活动转变为合“理”的道

德行为。 这种合理的道德行为因其遵循了某种普遍性法则，成就了一个秩序整体。 “只有通过可能的

交替理智的关系，我才能将我的经验世界与别人的经验世界统一起来，同时通过这些意识流来充实我

的经验世界。” 〔６３〕个体通过反思将自己归属为某个整体的一分子，并因此确立了成员身份。 这种身份

便是性。 当这种身份之性转变为行为之理，特定的身份必然遵循相应的法则，这便是传统哲学所说的

性即理。 通过这种整体化或主体间化活动，个体、私意的生存走向了公共的道德生存，自然的生存转

变为道德的存在，人类的生存（可能因此）获得了超越。 其中，主导这一超越的主要因素便是普遍之

理。 这便是超越的普遍性向度或普遍性超越。 “普遍性是表示自我之超拔。” 〔６４〕如果没有这种普遍性

超越，人仅仅听从自身自然禀赋的心灵去活动，尽管这种活动是自主（自由）的，但是却和动物行为无

异。 普遍之理的出场规范了自然人的行为，即它约束了人类的自然活动，让行为人不去做什么。 这便

是自由的消极向度，即自由不仅是主动做什么，而且“恰恰意味着不做什么”。〔６５〕 “自由不是独立地能

什么和做什么，而是通过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在知晓的意愿中接管历史存在，将存在的不可避免性改

造为群众的结构性秩序的统治。” 〔６６〕自由不仅自主，而且拒绝，即自由不仅拒绝了自己的欲望，而且不

再关心利益，哪怕是群体利益。 自由和感性因素决裂，这种对感性与经验的摆脱便是一种超越。 因

此，自由的行为不仅是自己做主的行为，而且还是摆脱了感性需求与经验意识的超越性行为，这便是

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是对必然法则的遵循，因此是合“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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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主选择与个体性超越

普遍性道德法则的出场仅仅为人们提供普遍规则。 这类普遍法则或规则仅仅是一种关于某类事

情的属性的观念。 如何将这些普遍性法则转变为某个具体行为的法则———如何从一般转向特殊———
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单纯的普遍法则并不能完成对人的生存的转折与超越，如自然界万物的生生

不息，必然遵循了某种天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其生存具有超越性。 超越性通常指人类主动的、特
有的行为方式，它是人类对某种法则的选择。 只有个体选择遵循普遍法则，才能真正完成从自然人向

道德人的生存转变即超越。
西方人很早便意识到心灵选择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说：“选择是一种故意的欲求。” 〔６７〕 选择是一

种欲求，即心灵的自然欲求受到了心灵中理性的审查并得到了认可与接受。 这种认可不仅是对某种

客观存在的接受，更是主体自身理性选择的产物。 这种主导选择的官能便是意志。 近代哲学家将选

择视为人类的专有能力。 康德说：“意志被视为根据一定的法则的观念而决定自己的能力。 这种能力

只能在理性存在者身上被发现。” 〔６８〕人类之所以杰出，主要原因并非在于理智，而是在于人类拥有能

够进行选择的官能。 因此，确定人类行为对象的任务便交给了人的意志，或者说，理性借助人的意志

活动完成了自身的理性规定。 康德说：“由于实践法则的内容，如准则的对象，只能由经验产生，因此，
自由意志独立于经验条件（即属于感性世界的条件），且是自己决定”，〔６９〕 即意志自己做主。 能够自己

做主的意志是绝对的，即在任何情形下，意志都能自己决定。 我们把这种能够做主的“我”叫做自主性。
自主性是一个超越实体。 它至少具有三个基本功能或性质：主宰性、绝对性和形而上性。 其中的

主宰性即意志做主。 绝对性即无条件性，在任何条件下，我都能自己做主。 只有我才能最终决定什

么，如我愿意选择某种法则并让其成为我的行为准则。 这种选择也是自足的、绝对的、无条件的。 康

德把这个叫作“自由”：“理性存在者通过意志自由而成为自身世界的立法者，它既是其成员，也是其主

宰者。” 〔７０〕正因为人拥有这种意志自由，因而可以自主地抉择或立法，成为主宰者。 这种既立法又循

法的统一便是常说的“意志自律”。〔７１〕其中的意志自由，本质上说，体现了人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是

抽象的实体，无关乎情感或利益。 康德说：“意志不受对象的决定，仅仅包含着一种意愿的形式。 同时

却作为意志自主律，即每一个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准则的作用，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普遍法则。 它仅仅

是一种唯一的法则。 具有理性的人类都具有这种意志。 它不会以任何动物性的欲望与利益作为自己

的基础。” 〔７２〕在决定过程中，意志可以完全不顾经验与自然因素的影响，完全由自己做主。 这便是人

的自主性或个体主体性。
个体自主性体现在意志的“自为” 〔７３〕活动中。 表面来看，自主性行为是意志活动。 这种意志主导

的行为常常与人类的欲望混淆，即在自然状态下，选择性意志与欲望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康德说：“所
有的材质性实践规范，在低级欲望上扮演着决定意志的角色。 假如没有意志的纯粹的形式化法则适

合于决定它，那么，我们便无法承认任何的高级欲望。” 〔７４〕在此，康德几乎把欲望和意志完全等同。 事

实上，欲望本身便是意志的一个结构部分。 意志的活动本身便表现为某种欲望。 如果缺少相应的环

节（即反思），欲望和意志没有区别。 人类在自然欲望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度加工，形成了真正的意志

决定，“意志决定自己，这种决定主要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即我将我意愿的东西表象给我自己来作为对

象。” 〔７５〕如果说欲望确定对象，意志便是对欲望活动的反思，即我将自己欲望的东西呈现给自己的心

灵，让后者对其进行再处理。 这个处理者便是自主的意志。 在这种再处理过程中，个体的主体性或自

主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我的选择和决定。 在我的决定和行为中，我的自主性转化为行为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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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黑格尔说：“意志是上述两个部分的统一，即将具体事物反思回到自身并存于普遍性中，形成个体

性。 我的自我决定，它在自身中否定自己，即被决定与被限制，然后它保持自身，即保持与自己及其普

遍性的同一性。 在这一决定中，它独立地加入了自身。” 〔７６〕 意志能够将某种外部具体存在通过反思融

入自身自主性中，即意志选择了自己所认可的事实并将其转换为自己的意志对象，并最终引导自己的

个体性行为。 意志成就了个体的个体性，“它所经历的历程，从感情到表象性思维再到思想，便是意志

自身生产自己的途径”。〔７７〕这种意志所主导的行为不仅产生了具体的个体性行为，而且个体的自主性

得以呈现。 这种超越的自主性的实现表现为个体性超越，以对应于遵循法则而产生的普遍性超越。

五、结语：从超越到自由

自由是每一个人的理想。 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超越性生存，自由即超越，或者说，
自由的生活也是超越性生存。 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自由不仅是个体自主性的实现、个体性的完成，
而且也是对普遍性道德的因循和公共秩序的维护。 自由是个体快乐与他人幸福的完美统一。 这种和

谐共融的基础便是超越，即只有在超越性生存中，个体与他人才能和谐地生活。 自由生存的超越性体

现在两个方面或维度：个体的自主性与整体的普遍性。 在超越性生活中，个体的自主性和整体的普遍

性得以实现。 同时，也正是这些形而上的自主性（康德所说的自由）与普遍性（理学家所说的理），让
自然的生存获得了超越。 超越乃是个体的自主性与整体的普遍性的统一。

作为理性者的人，总是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确定自己的行为目的，从而主导自己的行动。 这种确定

目的的自然意志本质上与欲望无异，即正是这些“冲动”引导主体朝向对象，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 这

种引导作用是所有生物体的自然活动。 这种行为的发动者，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心。 正是这一自然

心所发动的欲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如饥食渴饮等。 这种近似本能的自然主体，在康德那里便是选择性

意志。 自然人心或选择性意志，其活动具有不确定性。 为了确保人类行为具有正当性，理学家找到了

某个普遍实体即理，并让其成为自然人心活动的指南针。 这种气质之心与超越之理的融合结果便是

不可靠的人心转变为“道心”，“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７８〕这个作为本原的道心，不仅是气质心，而且

内含天理，是心理合一体，其中，气质之心提供生存动力，而超越之理提供方向来规范行为的性质，气
质的自然性活动转变为合“理”的超越性行为。 这便是传统儒家的行为原理。 这种行为原理解决了自

然生物活动的自然性与不确定性，让自然人成为合群的道德人，自然性生存转变为道德性生存。 普遍

性超越让私欲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秩序的行为，从而成就了和谐的整体。
注重整体和谐的传统儒家却忽略了普遍法则向具体行为准则转化的机制问题。 这一忽略最终带

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即某些圣贤或君王等少数人，常常将自己认可的法则普遍化，并强迫别人接受，
从而形成某种秩序。 这种安排的好处是整体秩序得以实现，即家齐、国治和天下太平，其坏处是大多

数人被规定、被安排，成为工具，个体的价值、尊严和自由遭到了无视，这便是中国古代生存史。 无视

个体价值而仅仅关注整体秩序的道德生存并不是真正的人的生存，而可能仅仅属于生物或机械生存。
在这种生物性或机械性生存中，人是生物体或机械分子。 事实上，人不仅是社会存在，而且是个体性

存在，即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生存的主宰者，生存体现了个体自身的价值与幸福。 这种个体性生存的

源头便是人的自主性，也可以叫做个体主体性。 这种超越的个体自主性依附于人类的自然冲动和追

求而活动。 自然的冲动和追求，加上个体自主性，最终可以决定何种法则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这个

自然的形体加上自主的个体构成了主体性的我。 只有主体性的我自己才能最终决定“遵循人们都愿

意将其当作普遍法则的对象的准则而行动”。〔７９〕 这种主导选择的决定性实体便是个体自主性或主体

—０２１—

　 ２０２５． １０·学人论语



的我。 正是自主性，通过主体选择某种法则而让自己的行为成为合秩序的道德行为，同时，主体也因

此获得了自我实现即自由。 在道德行为中，主体获得了普遍性超越；在自由行为中，主体获得了个体

性超越。 “通过这一力量，我成为我自己。” 〔８０〕超越让个体成为自己而获得自由。 故“自由只能通过超

越得以存在”。〔８１〕没有自由的道德是虚伪的，没有道德的自由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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